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學分班報名表 ( 1 0 6 1 0 2 0 ) 

【個資宣告】 

本表單蒐集之個人資料，僅限於「推廣教育之報名、學籍管理、課務管理、退費申請」等目的存續期間所需之必要範圍與地區內，供業務相關人員處

理及利用。您將享有個資法第 3條規定的五項權利，並可至「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個人資料保護專區」進一步瞭解本校的個資管理規範與個資連絡窗

口。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生 日 年      月      日 

學 號 
（新生免填） 最 高 

學 歷 
 

□畢業  □肄業 □就學中 □同等學歷 

身份證 

字 號 
 電 話 家:(  )           公:(  )            

手機: 相片黏貼處 

戶 籍 

地 址 

□□□     縣     鄉市     里  鄰 
市     鎮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之   樓  室 
請
浮
貼
一
吋
相
片
一
張 

通 訊 

地 址 

□□□     縣     鄉市     里  鄰 
(□同上)          市     鎮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之   樓  室 

緊 急 

連絡人 
姓名：      關係：    手機： 

修

習

課

程 

學

士

學

分

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學分班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分班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分班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分班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分班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分班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分班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分班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分班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分班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分班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分班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分班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分班 
科目名稱： 

 

 

學分數： 

碩

士

學

分

班 

       學分班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分班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分班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分班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分班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分班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分班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分班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分班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分班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分班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分班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分班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分班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合計 學士學分班計    學分；碩士學分班計    學分 

應 繳 

費 用 

(1)報名學雜費：                元〔報名費 500元，學雜費 2,000元〕 

(2)應繳學分費：                元〔上項修習課程之學費加總金額〕 

(3)應繳總金額：                元〔(1)＋(2)的總額〕 

經費核審 
(本中心填寫) 

□未繳費 □已繳金額     元 少繳    元 溢繳    元 □取消報名 

退 費 

帳 戶 

若原選修班級因故無法開班，依規定無息退還繳交之費用。【限本人之帳戶】 
○郵局 
立帳郵局：      郵局 

局號：□□□□□□─□ 帳號：□□□□□□─□ 

○銀行 
開戶銀行：       銀行       分行 

帳號：□□□□□□□□□□□□□□□ 



 

繳 交 

證 件 
(本中心填寫) 

【此欄由本校填寫】 

□身份證影本   □照片一張 □畢業證件影本 

□繳費收據影本 □存褶影本 □其他＿＿＿＿＿＿ 
※相片已於選課系統上傳者免繳，舊生（已有學號）僅需繳本表及繳費收據影本，若

資料有異動或缺繳者應重新繳交，以利本中心建檔管理。 

報 名 者 

簽 名  


